附件
集美大学三届二次教代会代表提案表

（提交时间：2010 年5月8日）
整理号：                  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立案号：                 
提案题目：      关于解决集美大学员工宿舍房屋结构安全隐患的提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姓　名
	职称（务）
	单　位
	联系电话

	提案人
	黄明
	教师
	外国语学院
	6181992

	附议人
	

	提
案
内
容
	自5.12汶川大地震后，国家及厦门市政府高度关注住房的抗震及稳固性。厦门岛内中小学均已开始改建预制板结构的校舍房屋。我校部分老旧员工宿舍（如航海学院1、2、3、4号楼）修建年代久远，房屋结构差（均属于预制板结构），抗震能力低下。一旦台海地震，安全隐患极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
	具

体

建

议
	请学校联系厦门市政府，按照相关文件规定，对此类危房进行改造。


	拟办意见
	□同意立案，并进行立案登记、编号；

□作建议案，转                   参考处理，并于  月  日前将情况返回提案委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届教代会提案审理委员会（代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月　日

	校领导批示
	

	办
理
落
实
情
况
	承办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         承办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
	承办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          承办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提案人对本提案办理的满意度：
满意（   ）；基本满意（   ）；不满意（   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（签名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
说明：1. 一表一事一议。2.提案人和附议人必须在提案人、附议人姓名栏目签名。3.请勿填写整理号、类别、立案号和拟办意见、校领导意见、办理落实情况等项。4.请提案人对本提案办理的满意度在相应栏内打“√”。5.此表可在校工会网站下载。
